关于发放2023年度海洋捕捞渔民

减船转产项目补助资金的公示
根据《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项目2023-2024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海渔规〔2023〕4号）、《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晋江市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项目2023-2024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交办：2023090）文件，组织开展2023年度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项目申报工作。经镇级初审、县级核对，于4月11日通过泉州市海洋与渔业局逐级上报我市8艘减船转产需求至省海洋与渔业局，共压减功率283.8千瓦，省海洋与渔业局审核后，福建省财政厅、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于5月14日印发《关于下达2024年渔业发展补助资金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﹝2024﹞19号），下达有关补助资金，泉州市财政局、海洋与渔业局于6月14日印发了《关于下达2024年渔业发展补助资金（第一批）近海渔民减船转产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泉财农指﹝2024﹞45号），拨付我市2023年度近海渔民减船转产资金，补助内容为压减功率283.8千瓦。现对拟发放2023年度的8艘渔船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项目补助资金情况（具体补助金额见附件）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从2024年7月31日起至8月6日止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，欢迎广大群众对补助资金情况进行监督，若有异议请致电或以其他形式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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